
关于 2016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决算

及相关政策的说明

一、收入决算

2016 年，市级政府性基金当年收入 18583万元，其中： 

国有土地收益金收入 55万元，增长 224%；农业土地开发资

金收入 15万元，增长 275%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

1812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64.8%，比上年增长 162%；污水

处理费收入 388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29.3万元，比上年下

降 8%；上级补助收入 8848万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

19000万元，收入总计为 46431万元。

二、支出决算

市级政府性基金当年支出 14271万元，其中：社会保

障和就业支出 1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城乡社区支出 13534

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3705万元，增长 37.7%。其他支出 736

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241万元，增长 48.7%。

加上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8731万元，债务还本 23429

万元，支出总计 46431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实现了收支平衡。

三、相关政策说明

1.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。2006 年，财政部会同

国土资源部、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《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



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06〕48 号）。

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是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在批

准农用地转用、征用土地时，向取得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的

新增建设用地的县、市人民政府收取的费用。该基金收入 30%

上缴中央财政，70%上缴省级财政，专项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

保护、土地整理和耕地开发等支出。

2.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。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 

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》（ 国办发 

〔2006〕100 号）等规定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指

政 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

价款，包括受让人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、土地前期

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。


